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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24 年度全省盲人医疗按摩系列
中、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安排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(盲人按摩指导中心)：

现将《2024年度全省盲人医疗按摩系列中、初级职称评审工

作安排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西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

（山西省盲人按摩指导中心）

2024年 5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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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全省盲人医疗按摩系列中、初级
职称评审工作安排意见

2024年度全省盲人医疗按摩系列中、初级职称评审工作，在

省残联的统一管理、指导下，由山西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

具体组织实施。根据国家和我省盲人医疗按摩系列职称评审有关

工作的规定，现将 2024年度全省盲人医疗按摩系列中、初级职

称评审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

在我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盲人医疗按摩机构中从事盲人

医疗按摩工作及医疗按摩教育工作的在职盲人专业技术人员。

在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年满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而未办理

退休手续的人员申报评审，须提供延长退休的批准文件。已经办

理退休手续但仍然受聘从事医疗按摩专业技术工作的盲人也可

申报评审，但须提供与聘用单位正式有效的聘用合同。

二、评审申报条件

申报中、初级职称评审者应符合下述条件：

（一）任现职期间，遵守法律法规，无违法行为，有良好的

职业道德。

（二）任现职期间，本人在每个年度的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

核中均获得称职或优秀的考核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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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历及任职年限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 医疗按摩师：盲人按摩中专毕业（含职业中专、职业高中），

任医疗按摩士五年以上（即在 2020年 1月 1日前由本单位聘任

医疗按摩士）。盲人按摩大学专科（含中、西医大学专科）毕业，

见习一年期满后，并任医疗按摩士二年以上（即 2022年 1月 1

日前参加工作）。盲人按摩大学本科（含中、西医大学本科）毕

业，见习一年期满（即 2024年 1月 1日前参加工作），并任医

疗按摩士者。

2. 主治医疗按摩师：盲人按摩大学本科（含中、西医大学本

科）毕业，任医疗按摩师四年以上（即 2021年 1月 1日前由本

单位聘任医疗按摩师）。

3. 申报条件中的任现职年限为自本单位根据国家和我省专

业技术职务聘任的有关规定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之日算起，实

算至 2024年 12月 31日。

三、评审办法

盲人医疗按摩系列中、初级职称评审工作实行考试与评审相

结合的办法，即申报参评人员，经审核符合申报条件后，参加我

省统一组织的考试，考试成绩全部合格后，方可参加评审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盲人医疗按摩系列中、初级职称评审，实行个人申请，申报

材料按照“谁审核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原则，逐级审核上报。

（一）公有制领域申报人，实行个人申请、逐级审核上报的

原则。市及以下所属单位人员申报须个人申请，所在单位、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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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经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盲人

按摩指导中心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；省直所属单

位人员申报，须个人申请，所在单位、单位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

最后将全部申报材料报山西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；

（二）非公有制领域申报人由所在工作单位初审、公示和推

荐，经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及人事代理机构审核

后，逐级报送至山西省盲人医疗按摩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委员会；

（三）未办理人事档案代理的，由所在工作单位初审、公示

和推荐，经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代办机构审核后，

逐级报送至山西省盲人医疗按摩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

员会；

（四）人事档案不在工作所在地管理且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

劳动合同的非公有制领域申报人，可通过现工作单位所在地渠道

审核档案；

（五）劳务派遣员工由劳务派遣单位会同用人单位履行初

审、公示、推荐程序，经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后，

逐级报送至山西省盲人医疗按摩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

员会；

（六）自由职业者可由人事代理机构履行审核、公示、推荐

等程序。未办理人事档案代理的，经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

部门或代办机构审核后，报送至山西省盲人医疗按摩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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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推荐报送的申报材料须签署审核人员姓名、审核意见

及审核日期，并加盖审核推荐单位公章。

五、考试科目

考试级别 考试科目

初 级

(医疗按摩师)

人体解剖学、生理学、中医基础、

中医诊断、按摩学基础、经络腧穴学

中 级

(主治医疗按摩师)

人体解剖学、生理学、中医基础、

中医诊断、推拿学、医古文

注：考试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

六、学历学位的审查要求

1.根据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申报职称不再要求

提交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的通知》，我省各级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在受理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材料时，不再要求

专业技术人员提交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；

2.1991 年（含 1991 年）以后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学历查询，由

申报人员所在单位、各级审核部门通过“证书编号”在“中国高等

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（https://www.chsi.com.cn/）”

（以下简称学信网）上查验；2008 年（含 2008 年）后取得学位人

员的学位查询，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、各级审核部门通过“证书编

号”在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（http://www.cdgdc.edu.cn/）”

（以下简称学位网）上查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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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991 年以前的高等教育毕业生、2008 年前取得学位人员以

及学信网和学位网上无法准确查询的学历、学位，由申报人员所在

单位通过本人档案进行学历学位审查，并由责任人签字、单位盖章；

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专业技术人员，按照中共山西省委

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进一步改进职称评审工作

的通知》（晋人社厅发[2017]60 号）规定，由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

机构或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学历学位审查并由责任

人签字、单位盖章；

4.要进一步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，专业技术人员申报

职称时对本人的学历学位信息在《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

表》“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”中进行承诺，并填写

学历学位证书编号。存在不诚信行为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坚

持“谁查验、谁负责”，严格实行首审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，申报

人员所在单位负审查主体责任，对于不认真履职，造成假学历参评

获取职称情形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七、申报材料和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材料：

1.任现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任现职聘任证书原件及复

印件；

2.身份证、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3.近三年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各 1 份（须单

位盖章）；

4.公示材料（须单位盖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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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00—800字业务自传（须单位盖章）；

6.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（一式 4份，贴彩色一寸免

冠照片）；

7.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省直单位人事（干部）处推荐

评审函；

8.有论文、论著者，报论文、论著原件及复印件（非必报项

目）；

9.本人近期免冠红底二寸彩色照片两张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：

1.实行“推荐单位首审责任制”。用人单位要按照规定要求，

认真组织好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推荐工作，实行“三公示”

制度，即“评审条件程序、个人申报材料、民主评议意见”三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５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方可推荐。在提交材料时，

须一并提交公示原件及公示现场图片（公示张贴地点的照片或者公

示在公开网站上的网页截图），申报人和用人单位须对申报材料

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；

2.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称后，未根据国家和我省有

关规定在相应专业技术岗位上聘用的，工作时间不计算为任职时

间；

3. 要严肃申报纪律，实行“双承诺”制。申报人及所在单位

要在评审表中相应栏目内，对申报人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做出承诺，

本着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签字确认。申报人员提供虚假材料

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当年申报参评或评审通过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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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申报时间和地点

申报材料于 8月 31日前报送山西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

心。

地 点：太原市迎泽区寇庄西路 42号

联 系 人：李琼、丁莉、周陶

联系电话：0351-2889100

邮 编：030012

附件：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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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

姓 名：

工作单位：

现任专业
技术职务：

评 审
任职资格：

填表时间：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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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表 说 明

1、本表供评审各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使用。

2、本表应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，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字迹要端

正、清楚。

3、申报评审时须提交本表一式五份。经评委会评审通过并经相关部

门核准后，由申报人人事档案保管单位存入个人档案。本表不退回申报人。

4、本表共 12页，用 A4 纸双面打印填写，左竖装订（距左边缘不超

过 10MM）。3-7 页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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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本 情 况

姓

名

现 名 性 别 民 族
相

片

曾用名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户籍所在地

学

历

情

况

起止年月 毕业院校 专 业
学 历

（学 位）

参加工作时间 人事档案管理单位

现任专业技术职务

及聘任时间
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
取得现专业技术职务任

职资格时间及审批机关

现（兼）任行政职务及

任职时间

参加何种学术团体，任

何种职务，有何社会

兼职

注：学历情况：请从中专开始填起，无中专以上学历从初中开始填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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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学 习 及 培 训 经 历
起止时间 学习内容 课 时 办学单位

注：主要填写参加各类学习培训、进修和接受继续教育情况。

主 要 工 作 经 历
起止时间 单 位 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职 务

注：从参加工作开始填写，所列各项时间段应前后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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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人 总 结

任现职以来品德、知识、能力、业绩等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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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现职前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

起止时间 完成的项目、课题、工作等
本人承担角色

（主持、骨干、参与）
完成情况及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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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

获 奖 情 况

时 间 获奖项目 获奖名称及等级 授予部门 本人排名

完成项目、课题情况

起止时间 项目（课题）名称 下达单位及时间

本人排名

或承担角色

（主持、骨干、参与）

完成情况

及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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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 专 利 情 况

时 间 专利名称 类 别 专利号 批准部门
本人

排名

成果转化

收益

取得的其它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

起止时间 承担专业技术工作名称 完成情况及效果

本人承担

角色（主持、

骨干、参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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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现职称后著作、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

公开发表（出版）的论文、著作、译著

论文/著作题目 发表时间 刊物名称
刊 号

（书 号）

刊物主办单位

/著作出版社

作者排名

或完成字数

专业技术分析报告、实例材料

（含未公开发表但提交评审答辩用）

题 目
解决的技术（专业）问题及效果 撰写时间

注：1、“作者排名”分别为独立、第一、第二......。合著的著作须注明本人完成的章节和字数。

2、“技术分析报告”或“实例材料”属于未公开发表的，提交评审时须由工作（聘用）单位

加具核实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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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试 成 绩
日 期 考试类别 考试科目 等级及成绩 组织考试单位

注：属于考评结合专业的必须填写专业考试成绩。

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

年度考核结果

年 度 考 核 结 果

任职期满考核结果

注：正常晋升者须填写任现职（取得现任职资格）以来近五年的年度考核结果。申报评审时任

期不满的，须填写上一任职期满考核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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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荐 意 见

工作（聘用）单位鉴定意见

公 章

单位（法人）签名： 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或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意见

公 章

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县（区、市）人社局审核意见 市人社局（省主管部门）审核意见

经办人签名： 公 章

年 月 日

经办人签名： 公 章

年 月 日

注：工作单位与档案管理单位不一致的，需经档案管理单位加注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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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辩 情 况
答辩主要内容：

答辩结果：

答辩专业（学科）组组长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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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委 会 评 审 意 见

专

业

学

科

组

评

议

意

见
专业（学科）组组长签名： 年 月 日

评

审

委

员

会

意

见

执行评委人数 表决结果

实际参加人数 赞成人数 反对人数 弃权人数

公 章

评委会主任签名： 年 月 日

评 审 结 果 审 核 意 见

公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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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材料真实性
承诺书

本人申报 专业技术职称，承诺所提供各种表

格、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、论文论著等全部材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均真实可靠。如有任何不实，愿按照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0 号）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学历证书编号：

学位证书编号：

申报人：

年 月 日

经审核，兹承诺我单位工作人员 同志所提供的职称

申报材料属实。如有弄虚作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单 位（盖印）：

审核人（签名）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